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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格式准

则 15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

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

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核准华声股份持有国盛

证券 5%以上股权的股东资格。 

六、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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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内，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赣粤高速 指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华声股份/公司 指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华声股份以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国盛证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国盛证券 指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资产 指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目标股权 指 赣粤高速所持有的国盛证券 20.0114%股权 

配套融资方 指 
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北京迅杰、

北京岫晞 

交易各方 指 
本次交易前国盛证券的全部 9 名股东及配套

融资方 

前海发展 指 深圳前海财智发展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前海远大 指 深圳前海财智远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凤凰财鑫 指 北京凤凰财鑫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迅杰 指 北京迅杰新科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岫晞 指 北京岫晞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本报告书 指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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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名称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199 号赣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 吴克海 

注册资本 2,335,407,014 元 

注册号 360000110007603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 

项目融资、建设、经营、管理、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基础

设施的投资、建设、管理、收费、养护管理及公路、桥梁和

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附属设施的开发、经营；高等级公路通

讯、监控、收费系统及其设备、交通配套设施的生产、加工、

销售及施工；交通工程咨询；苗圃和园林绿化；筑路材料加

工和经营。（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经营期限 1998 年 3 月 31 日至长期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1705501796 

通讯地址 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 367 号赣粤大厦 

联系电话 0791-8653932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结构 

序号 股东 股本（万股） 持股比例 

1 江西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21,385.63 51.98% 

2 江西公路开发总公司 738.00 0.32% 

3 其他公众股东 111,417.07 47.71% 

合计 233,540.70 100.00% 



 5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赣粤高速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赣粤高速持有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600657）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242,666 万股，占总股份比例 6.58%。除此之外，赣粤高速

不存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码 
长期居

住地 

境外居

留权 

吴克海 男 董事长、党委书记 中国 36010319****141217 中国 无 

谭生光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36011119****290051 中国 无 

陈毓书 男 董事 中国 36010219****212013 中国 无 

阙  泳 男 董事 中国 36040219****110010 中国 无 

钟家毅 男 董事 中国 36010319****11001X 中国 无 

熊长水 男 董事、董事会秘书 中国 34040319****061413 中国 无 

荣  莉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36252619****040520 中国 无 

任晓剑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36010319****061731 中国 无 

李红玲 女 独立董事 中国 31010519****050062 中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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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因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 100%股权，

同时向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北京迅杰、北京岫晞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计划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暂无继续增持上市公

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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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是因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国盛证券 100%股权，同时向前海发展、前海

远大、凤凰财鑫、北京迅杰、北京岫晞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51,668,874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52%。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本次交易包括两部分：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2、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实施

互为前提，共同构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华声股份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赣粤高速等国盛证券全体股东持有的

国盛证券 100%股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693,000.00 万元，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的比例各为 50%。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华声股份拟向前海发展、前海远大、凤凰财鑫、北京迅杰、北京岫晞发行股

份募集不超过 693,000.00 万元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标的资产交易

价格的 100% 。 

（二）华声股份与赣粤高速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主要内容 

1、标的资产的估值及定价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0608 号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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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盛证券 100%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692,980.00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国

盛证券 100%股权交易作价为 693,000.00 万元。华声股份收购赣粤高速所持目标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38,679.26 万元，对价的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比

例各为 50%。 

2、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1）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取上市公司向赣粤高速定向发行的方式。 

（2）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本次上市公司向赣粤高速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关于本次交易

首次召开董事会所作出决议的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

司 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由于上市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4 日实施年度派息，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4.00

元，考虑前述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因素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经除

息调整为 13.42 元/股。最终发行价格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除前述根据上市公司 2014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外，若上

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再次作相应调整。 

（4）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就购买标的资产而应向赣粤高速非公开发行的A股股份数量=目标

股权的交易价格×股份支付比例÷发行价格。 

根据上述公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赣粤高速支付对价金

额为 69,339.63 万元，向赣粤高速发行股份数量为 51,668,874 股，最终发行数量

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股数为准。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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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上市公司如有实施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

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5）锁定期 

 赣粤高速若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前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则其认购的上市

公司股份中的 25,841,808 股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余股份自

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其于 2015 年 12 月 5 日后取得本次发行

的股份，则其认购的上市公司所有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于赣粤高速因本次发行股份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

另有要求时，赣粤高速应遵照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要求执行。 

3、支付现金的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就购买标的资产而应向赣粤高速支付的现金对价金额=目标股权的

交易价格-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方式向赣粤高速支付的对价金额。 

根据上述公式，上市公司本次交易通过现金方式向赣粤高速支付对价金额为

69,339.63 万元。 

4、对价支付情况 

（1）对价现金的支付 

上市公司应在募集资金全额到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赣粤高速一次性支

付完毕目标股权的对价现金。 

（2）对价股份的支付 

上市公司应于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提交申请，申请向赣粤高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开立

的股票账户交付本次向其定向发行的股份。 

三、本次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华声股份已于 2015 年 11 月 4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包括赣粤高速在内的交易各方已就本次交易完成其应履



 10 

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和批准程序如下： 

1、本次交易尚需华声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3、尚需中国证监会江西监管局核准华声股份持有国盛证券5%以上股权的 

股东资格。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情

况及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其他安排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一年及一期没有与上市公司发生重大交易。截止本报告

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无其他安排。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中，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场法、收益法对国盛证券 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所涉及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银信评

报字[2015]沪第 0608 号）。于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4 月 30 日，国盛证券 100%股

权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692,980.00 万元，较审计后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账面值增值 365,780.68 万元，评估增值率为 1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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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次交易停牌前六个月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期间，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

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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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其

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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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上市公司与赣粤高速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上市公司，以供投资者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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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克海 

签署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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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

称 

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

在地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

华口昌宝东路 13号 

股票简称 华声股份 股票代码 002670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

务人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

大街 199号赣能大厦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

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

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

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种类：   无    

 

持股数量：   0    

 

持股比例：   0    

本次权益变

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

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 限售普通股  

 

变动数量：51,668,874 股 

 

变动比例：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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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12 个

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此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

公司股票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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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广东华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附表》之签

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克海 

签署日期：2015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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